
地址：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
聯 絡 人：林建村 
聯絡電話：(02)33664211 
傳  真：(02)23654520 

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公告 
 
 
 
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 
發文字號：(105)森字第 145 號 
附件：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直升博士班辦法 
 
主旨：公告本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肄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

申請事宜。 
依據：本校 105 年 12 月 20 日校教字第 1050104093 號函及「國立臺灣大

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直升博士班辦法」。 
公告事項：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肄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

條件、申請日期及申請手續如下： 
一、申請資格： 

1. 學業成績在全班名列前三分之一以內，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

系系主任評定為成績優異，具有攻讀博士學位之潛力者。 
2. 須符合「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

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」標準者。 
二、申請者必須繳交之資料： 

1. 申請書。 
2. 大學(專科)畢業證書。 
3. 大學(專科)及碩士班歷年學業成績單。 
4. 具指導教授簽署之研究計畫書。 
5. 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兩封。 
6. 已發表著作或其他相關資料。 

三、申請時間：於 106 年 1 月 23 日以前向系辦公室提出第二點所

列之各類申請資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四、口試日期另行個別通知。 
五、錄取名單決定方式：由本系試務小組就審查及口試成績決定

之。審查成績佔 50%，口試成績佔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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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直升博士班辦法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「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申請者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
一、學業成績在全班名列前三分之一以內，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系系主任評

定為成績優異，具有攻讀博士學位之潛力者。 

二、須符合「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

力檢定標準」標準者。 

第三條 申請者必須繳交： 

一、大學(專科)畢業證書。 

二、大學(專科)及碩士班歷年學業成績單。 

三、具指導教授簽署之研究計畫書。 

四、助理教授以上推薦信兩封。 

五、已發表著作或其他相關資料。 

第四條 試務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依迴避原則聘請四位教師組成之。 

第五條 試務小組就審查及口試成績決定錄取名單。 

審查成績佔百分之五十，口試成績佔百分之五十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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